
 

附錄 4 

切結書 
 

立 切 結 書 人   尖 端 攝 影 綜 藝 有 限 公 司  為 辦 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案名)  新竹市文化局國定古蹟進士第修復工程施工紀錄影片製作案  ，申請

使用遙控無人機於(時間) 110.04.19 – 110.07.18   活動，申請範圍涵蓋 ■

限航區  □航空站  □飛行場  ■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公告禁止或限制遙控無

人機區域，惟活動路線確實無需進出前述區域，立切結書人保證作業期間不進

入前述區域。 

立切結書人對於本切結書之內容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此致           

 

   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      

立切結書人/公司（簽章）： 

尖端攝影綜藝有限公司 

 

地址: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202號 12樓之四 

聯絡電話：(02)2756-5621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1 1 0    年    3    月     2 4    日 


